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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摔婴岂能内部处理
7月 20日，河南林州民警郭增喜

酗酒后突然抢走街上一男子怀里 7个

月大的女婴，举过头顶猛摔在地，险些

将其摔死，而涉事民警却只受到关禁

闭15天的警务纪律处罚。事件经媒体

报道后，当地回应称已成立联合调查

组，郭增喜也已被警方控制。

（8月18日《长沙晚报》）

据了解，事发之后，林州市公安

局对涉事民警处以了关禁闭15天的内

部警务纪律处理。当然，执行得如何

只有林州市公安局知道；并且据林州

当地数位知情者对媒体表示，案发后

摔婴警察郭增喜通过林州市公安局一

位领导做中间人，赔偿受害者家属几

十万元封口费，要求“私了”。

这正符合了许多地方政府处理

公共危机事件的惯常做法：封锁舆论；

内部处理肇事者；组织各种公关，威逼

利诱受害人接受“私了”，从而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殊不知，这套以“内部

化”为核心，过去看起来屡试不爽的

“组合拳”，在资讯交流日益发达、公众

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只能

是一错再错、一蠢再蠢。

肇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

睽睽之中对无辜婴儿行凶，引起林州

议论纷纷，这已经是事关社会公平正

义的公众事件了。而林州警方不但不

予立案，还妄图以所谓“内部处理”敷

衍了事，这不仅滥用“内部处理”权，而

且是明显的渎职。

同样的公众事件，每每当肇事者有

公职身份的时候，“内部处理”就成了护

身符和挡箭牌，而普通平民就只能享受

“依法严惩”的正义判决，这是极大的不

公。事实上，公职人员知法懂法，应该是

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监守自盗不但得不

到从严处置，而且还有“内部处理”撑腰，

令人无可奈何，这真是对公职身份和法

治社会莫大的讽刺。

事实上，所谓“内部处理”的小众

化、私密化、随意性等特点，根本就和

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精神相背

离。历史和实践证明，“内部处理”有

与生俱来的弱点，即便有严格的法治

程序者如“军事审判权”，在现代的民

主法治社会也照样面临着种种质疑，

前不久的台湾士兵洪仲丘猝死案中，

民众要求回归一般司法审判即是明

证。所以“内部处理”的特权让位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通法治，是

时代进步的大势所趋。

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内部处

理”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任何做出

“内部处理”的机构也须秉公处理，做

到虽是内部，却公平公正、不惧公开，

经得起公众的检验。如此，“内部处

理”尚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可。当

然，属于公众事件的处理，尤其是违法

犯罪事件的处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

公众的场域中来，回到一般司法程序

上来，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是保障

公平正义的基石所在。

（据光明网）

如果说“摔婴”只是肇事民警的个人行为，那么“捂事”显然

就是一种集体过错，这无疑更令人担忧。这样“整齐划一”对
法律的亵渎，对公平正义所带来的伤害，将被成倍地放大。

地方人大为何管不了“民警摔婴案”
民警摔婴案被雪藏了一月，当地

才迫于舆论压力“依法处理”。人们不

禁要问，倘若此事不被曝光，所谓的

“依法处理”，会不会遥遥无期？

对身边不公不义的现象不沉默，

勇敢揭开地方吏治之丑，林州这几位人

大领导的勇气和良知无疑值得敬佩。

不过也要看到，作为地方人大的领导，

为何没能通过法律赋予人大的种种权

力，对“民警摔婴案”依法进行监督，而

只能充当爆料人的角色，向媒体求助？

要知道，按照法律，地方人大是

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对一府两院

的监督权。法律也赋予人大机关诸如

约见官员、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

等一系列权力。具体到“民警摔婴

案”，公安局长由人大任免，民警犯下

重大罪行，公安机关却一味袒护，以家

法代替国法处置，这时候，地方人大完

全可以依照程序，请林州市公安局长

到人大接受质询，要求纠正并追责。

如果林州市公安局长不予理会，人大

可以投票罢免他，可以组成特定问题

调查委员会，亲自介入调查。

然而，手握重权的林州人大及其

常委会，为何会显得无奈呢？

这暴露出当下一些地方民主监督

的不足。由于种种原因，地方人大对于

政府部门的监督，多体现在一些程序性

监督上，而个案性的、实质性的监督，则

不多见。在少数官员思维里，人大质询、

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依法履职，被认为

是“作对”、“找茬”；一些人大官员，本着

“和为贵”，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人，采取一

些“针锋相对”的刚性监督手段；加之现

有的法律对于质询等刚性监督手段的

规定还不够细化，这些，都影响到人大监

督权力的施展。

“民警摔婴案”中，媒体曝光，当地

“依法处理”，这是当前许多公共事件一

贯的处理模式。媒体的力量逐渐生长，

对一些公权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起到

了一定制衡作用。这是人们所乐见的，

但同时，公众更希望，地方人大作为民主

监督的中坚，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也能现

身，积极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当好

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据《新京报》）

比摔童更恶劣的是有案不立
在河南警察摔婴案中，倒逼而来

的依法查处不是法治的常态。舆论能

够倒逼成功，包含了众多偶然因素。

这种“偶然的正义”显然无法满足民众

对司法的期盼。“林州摔婴案”也由此

引申出另一种焦虑：该如何避免发生

在司法领域的枉法与渎职？

渎职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地

警方对记者的追访极尽躲避之能事，

但有关此案的那份“内部通报”已然证

明了警方的知情。不管嫌疑人郭增喜

当时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有了摔童的

行为，他都脱不了刑事追究的干系。

对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严重罪案，居然

久拖不立，且欲以内部处分来蒙混过

关，这背后的渎职留给公众心理的强

大冲击，并不亚于摔童。

从性质上说，摔童可归入个人恶

行，渎职却俨然是一种司法生态。要回

应社会关切，除了对“林州摔童案”要回

归法治、依法查处之外，对于当地司法

机关所表现出来的极不正常的包庇与

渎职行为，也应纳入法治轨道。安阳组

建调查组，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更关键

的还在于，安阳市检察院甚至更高层级

的检察机关理当介入，并展开独立调

查。本来检察机关被设计为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监

督公安。对于公安有案不立的，刑事诉

讼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以“要求公安机

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等权限。若认为公

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还

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

通知后应当立案。

但正是这些密织的法网，在“林

州摔童案”中仿若成了“牛栏关猫”，徒

具文本价值。要改变这一现状，有必

要提升介入调查的检察机关级别，以

排除在林州当地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当

干扰。如果有渎职罪案发生却迟迟不

立案，甚至长时间视而不见、有意忽

略，这又将构成新的渎职。看来，法治

的实现还离不开舆论的倒逼，尽管这

并不正常，但“偶然的正义”也好过“无

正义”。 （据《京华时报》）

婴儿父母一心给孩子治病

回忆起当时的一幕，30岁的母

亲任文利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在一

家歌厅门口，我们当时好好地就在

那站着，一个个头很高的男子走过

来，抓起我家妞妞就举起来摔到地

上，孩子当时哭了一下就没声了，我

整个人都吓傻了。”

母亲说，看到孩子被摔一幕，

“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父亲则表

示，事发时完全没有征兆，“整个过

程就2秒钟的时间。”

任文利告诉记者，事情发生

后，当时路边围了很多人，有打 110
报警的，有拦出租车的，还有打 120
急救的。“我顾不了别的，抱着孩子

就去了医院，想着让我家妞妞能够

活命，人都快疯掉了。”

父亲李青峰说：“那人看样子

五十来岁，像是喝过了酒，我不认识

他，也没在意，他突然抓起孩子的胳

膊举起，过了头顶后又摔下来。”

李青峰表示，现阶段全家人都

“一心扑在给孩子治病上，没时间考

虑别的，就是希望她早日康复，别留

下什么后遗症”。

被摔婴儿暂脱生命危险

18日晚间，记者见到了受害女

婴。这也是事发至今，这一无辜的

小生命首度出现在媒体面前。据现

场观察和医生介绍，目前女婴暂时

脱离生命危险，但会否留有后遗症，

仍待进一步观察。

安阳地区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

师李鹏强告诉记者，7月19日凌晨转

来的女婴患者经过治疗，8月5日已

出院。孩子母亲任文利说：“妞妞现

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害怕惊吓，有时

半夜就惊醒了，白天听到路边的汽车

声，就会紧张得抓住我不放。”

涉事民警应获何罪？

据刑法学专家洪道德介绍，摔

婴警察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如果被摔婴儿经法医鉴定，其

伤情达到轻伤以上，或已发生伤残，

则该民警已涉嫌故意伤害罪。若伤

情在轻伤、轻微伤以下，则该民警涉

嫌寻衅滋事罪。

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广辉

表示，刑事案件应交予相关机关立

案侦查，双方私了也需要经过法院

的同意。

同时，即使在法院的同意下进

行了民事赔偿，涉事民警还需承担

刑事责任。此案为刑事案件，而林

州市公安局并未按照适当程序处

理，对此案的进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相关领导应负一定的责任。

（据凤凰网、《北京日报》）

警察摔婴案事件回放


